
辽宁开放大学（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成人教育学生学籍学历电子注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生学籍学历电子注册工作，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学生学

籍学历电子注册办法》和辽宁开放大学（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成人教育

学生学籍管理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我校成人教育学生（脱产、业余）均须进行学籍电子注册、毕（结）

业生学历证书电子注册。

第三条 学校对符合国家规定、依法录取的学生学籍、毕（结）业生学历证

书进行电子注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依法对学籍学历电子注册工作进行监督和指

导。

第四条 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网址 www.chsi.com.cn，以下简称学信

网），是学生学籍学历电子注册信息查询的唯一网站。

第二章 学籍电子注册

第五条 学信网数据是学生学籍电子注册的依据，学校学籍管理人员下载学

信网录取学生数据，进行入学资格复查。对复查合格的学生予以学籍注册，复查

不合格者取消入学资格。

第六条 学校依据学生的录取时间、专业、学习形式和所属教学点创建年级、

学号后，在学信网规定的时间内上报新生数据进行学生学籍电子注册。

第七条 学籍注册后，学生须及时登录学信网实名注册并查询、核实本人身

份信息和学籍注册信息。若发现信息有误，应及时由学生所属教学点向学校提交

学生信息更正申请，由学校完成学信网相关数据修改。

第八条 学校学籍管理人员及时对学籍变动（含转专业、休学、复学、转学、

保留学籍等）、学籍注销（含退学、取消学籍、开除学籍、死亡等）在学信网进

行学籍处理标记。

第九条 学生离校后学信网将学生的身份信息、学籍注册信息作为学籍档案

保存。

第三章 学历电子注册

第十条 学生在规定的学习期限内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符合毕

（结）业条件，通过毕（结）业资格审核，即可进行学历证书电子注册。

第十一条 学历电子注册实行教育部、辽宁省教育厅、学校三级管理。学校



将符合毕（结）业条件的学生按照高等学校学籍学历电子注册系统的要求进行数

据整理，按时上报给辽宁省教育厅进行审核，经教育部核准后进入中国高等教育

学生信息网即时注册，并供社会网上查询。

第十二条 学历注册信息应与学历证书内容保持一致。

毕（结）业证书应具有以下内容：

1.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学习起止年月。

2.专业、层次、毕（结）业结论。

3.学习形式（脱产、业余）。

4.本人近期蓝底免冠正面照片并加盖学校钢印。

5.学校名称印章，校长签名章。

6.发证日期和证书编号。

第十三条 学生在校期间修改或变更身份信息的，由学生本人提供合法性证

明（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相关证明原件、户口本和身份证复印件），学校审

核确认后在学信网上做相应数据更改。学生要求修改、变更的信息或证明材料涉

嫌弄虚作假的不予受理。

第十四条 学历证书遗失或损毁不予补发，但可申请补发学历证明书（学历

证明书只能补办一次），并在学历注册信息中标注，学历证明书与学历证书具有

同等效力。

第十五条 学校各级管理部门及工作人员应依法正确采集、管理和使用学生

信息。不得以任何非法形式展示、公布或分发学生身份信息。

第十六条 对违反国家规定入学的学生，学校不得为其注册学籍和学历，已

经注册的应予以注销。


